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281號

聲  請  人  丙○○  

0000000000000000

            丁○○  

0000000000000000

兼上二人

共同代理人  戊○○  

0000000000000000

上三人

共同代理人  鄭猷耀律師                               

            杜哲睿律師   

相  對  人  乙○○  

特別代理人  甲○○  

代  理  人  沈聖瀚律師

上列聲請人聲請減輕或免除扶養義務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直系血親相互間，互負扶養之義務，民法第1114條第1款

定有明文，是直系血親相互間，受扶養權利之一方，自得向

負扶養義務之他方請求扶養。次按受扶養權利者為直系血親

尊親屬，以不能維持生活為限；因負擔扶養義務而不能維持

自己生活者，免除其義務。但受扶養權利者為直系血親尊親

屬或配偶時，減輕其義務；受扶養權利者有下列情形之一，

由負扶養義務者負擔扶養義務顯失公平，負扶養義務者得請

求法院減輕其扶養義務：⒈對負扶養義務者、其配偶或直系

血親故意為虐待、重大侮辱或其他身體、精神上之不法侵害

行為。⒉對負扶養義務者無正當理由未盡扶養義務。受扶養

權利者對負扶養義務者有前項各款行為之一，且情節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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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法院得免除其扶養義務，民法第1117條、第1118條、第

1118條之1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惟提起任何訴訟或非訟

請求法院裁判，均應以有權利保護必要為前提，具備權利保

護必要者，其起訴或聲請始有值得權利保護之利益存在；而

所謂權利保護必要，乃指欲得勝訴裁判之當事人，有保護其

權利之必要，亦即在法律上有受裁判之利益而言，如欠缺此

要件，其訴或聲請即無理由，應予駁回。

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一）聲請人丙○○（民國00年0月00日生）、丁○○（00年0月

00日生）、戊○○（00年00月00日生）之母己○○與相對

人於00年00月00日結婚，婚後育有聲請人丙○○、丁○

○、戊○○。相對人婚後對聲請人母親己○○施以多次家

庭暴力行為，聲請人母親己○○後因無法繼續忍受家暴環

境，而決定將聲請人丙○○、丁○○、戊○○交由娘家照

顧，在此期間相對人曾經偷偷將聲請人丁○○、戊○○帶

回淡水地區住處但未盡照顧之責，而讓當時僅4歲的聲請

人丁○○牽著1歲的聲請人戊○○深夜在淡水街頭找尋媽

媽，而相對人本人不見蹤影徹夜未歸，隔天在鄰居的通報

下，由南部的外婆北上將小孩帶回。

（二）相對人對家庭無責任心，時常對枕邊人拳打腳踢，更追求

生活享樂，且生活沒有定性時常轉換工作，今朝有酒今朝

醉，完全不給家用甚至還要向妻子伸手要錢，當時，傳聞

相對人有考慮把子女賣給人口販子以賺取費用，外婆家還

得有人防範相對人再次偷偷把子女帶走。另相對人都知道

聲請人丁○○、戊○○寄養在妻子娘家，但40多年期間不

聞不問，沒有一次盡到父親義務，從沒出過任何一毛生活

費和子女教育費，所有的開銷均由聲請人母親己○○1人

在北部工廠的微薄薪水支應，當時最年長的聲請人丙○○

已經可以就讀小學了，跟著媽媽在北部生活，兩個年幼的

聲請人丁○○、戊○○從小學業成績優秀，除了一路拿學

校獎學金之外，亦有善心人士提供獎助學金善款以貼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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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聲請人丁○○、戊○○從小就是村裡的打工達人，透

過幫忙剝蓮子、剝龍眼干、削荸薺、切香菇和包柳丁，以

賺取微薄工資來貼補生活費，避免外婆家的親戚不滿。

（三）為此，爰依民法第1118條之1之規定，請求免除聲請人丙

○○、丁○○、戊○○對相對人之扶養義務等語。

三、相對人答辯意旨略以：

（一）聲請人丙○○、丁○○、戊○○主張之情為相對人所否

認，聲請人應就其主張負舉證責任。相對人自國小畢業後

即至北部紡織工廠工作，工作期間認識配偶己○○，結婚

生子均於北部，婚後始買下新北市○○區○○路00巷0號

房地，因聲請人聽從胞姐癸○稱女生較會守住房產之建

議，進而登記予聲請人母親己○○名下，目前兩造就上開

房地尚為公同共有2分之1之持分，若相對人對家庭沒有責

任心，上開房地為何登記聲請人母親己○○名下？且相對

人母親因相對人與聲請人母親己○○勤奮於工作而曾北上

照顧聲請人丁○○、戊○○一段時間，益徵聲請人之主張

顯非事實。

（二）又於80幾年間，當時相對人之臺南市白河區內角老家因興

建82線東西向快速道路而經政府徵收土地，相對人取得近

新臺幣（下同）百萬元補償金，當時聲請人之母親己○○

亦有請堂姐向相對人索取子女之扶養費用，相對人有給予

50萬元，聲請人母親己○○並承諾聲請人丙○○、丁○

○、戊○○未來定會扶養相對人至終老。

（三）另因相對人近年來中風更有失智症伴隨而生，致使目前身

體狀況不佳且行動遲緩，生活已須他人協助，除仰賴老人

津貼每月3,000餘元維生，扣除健保費用後，每月僅餘3,0

00元，嗣因區公所辦理老人共餐服務，每月500元餐費由

胞姐張魏淑、胞弟魏明良分別給付2年、1年，而相對人生

活環境係父母所遺留之老舊三合院，屋況相當不堪，冬季

更無熱水設備可供盥洗，亦無廁所得供使用，恐難以再居

住，是相對人確有受扶養之必要，且相對人前經胞姐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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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人申請入住榮民之家，如有申請通過，每月住宿費約1

萬餘元，如相對人病況加劇，而須轉入照護機構，每月所

需費用勢必隨之增加。

（四）為此請求駁回聲請人丙○○、丁○○、戊○○之聲請。

四、經查，聲請人主張聲請人丙○○、丁○○、戊○○為相對人

子女之事實，雖據聲請人提出戶籍謄本為證，惟查除相對人

業已並稱兩造有就不動產為公同共有2分之1之持分外，且經

本院依職權查詢相對人之稅務財產資料及名下不動產資料，

本件相對人名下財產有建物1筆及土地4筆，其中與聲請人丙

○○、丁○○、魏鑽公同共有2分之1之坐落新北市○○區○

○段000地號土地，經稅務機關以公告土地現值計算所認定

之財產價值為3,645,202元，依相對人4分之1之應繼分計算

之財產價值為911,301元（元以下4捨5入），有本院依職權

調閱之相對人稅務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及不動產查詢資料

在卷可佐，衡情若以市價計算更應超過該價額，自難謂相對

人目前無法以自己財產維持生活，亦即本件相對人尚未達不

能維持生活而有請求聲請人扶養之法定要件，故聲請人對相

對人之扶養義務並未發生，自無扶養義務可減輕或免除，足

認本件自無權利保護利益之存在，揆諸首揭說明，聲請人依

民法第1118條之第2項規定請求免除扶養義務，於法未合，

應予駁回。

五、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民事訴訟

法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8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楊佳祥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8　　日

　　　　　　　　　　　　　　　書記官　許哲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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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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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281號
聲  請  人  丙○○  


            丁○○  


兼上二人
共同代理人  戊○○  


上三人
共同代理人  鄭猷耀律師                                
            杜哲睿律師    
相  對  人  乙○○  
特別代理人  甲○○  
代  理  人  沈聖瀚律師
上列聲請人聲請減輕或免除扶養義務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直系血親相互間，互負扶養之義務，民法第1114條第1款定有明文，是直系血親相互間，受扶養權利之一方，自得向負扶養義務之他方請求扶養。次按受扶養權利者為直系血親尊親屬，以不能維持生活為限；因負擔扶養義務而不能維持自己生活者，免除其義務。但受扶養權利者為直系血親尊親屬或配偶時，減輕其義務；受扶養權利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由負扶養義務者負擔扶養義務顯失公平，負扶養義務者得請求法院減輕其扶養義務：⒈對負扶養義務者、其配偶或直系血親故意為虐待、重大侮辱或其他身體、精神上之不法侵害行為。⒉對負扶養義務者無正當理由未盡扶養義務。受扶養權利者對負扶養義務者有前項各款行為之一，且情節重大者，法院得免除其扶養義務，民法第1117條、第1118條、第1118條之1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惟提起任何訴訟或非訟請求法院裁判，均應以有權利保護必要為前提，具備權利保護必要者，其起訴或聲請始有值得權利保護之利益存在；而所謂權利保護必要，乃指欲得勝訴裁判之當事人，有保護其權利之必要，亦即在法律上有受裁判之利益而言，如欠缺此要件，其訴或聲請即無理由，應予駁回。
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一）聲請人丙○○（民國00年0月00日生）、丁○○（00年0月00日生）、戊○○（00年00月00日生）之母己○○與相對人於00年00月00日結婚，婚後育有聲請人丙○○、丁○○、戊○○。相對人婚後對聲請人母親己○○施以多次家庭暴力行為，聲請人母親己○○後因無法繼續忍受家暴環境，而決定將聲請人丙○○、丁○○、戊○○交由娘家照顧，在此期間相對人曾經偷偷將聲請人丁○○、戊○○帶回淡水地區住處但未盡照顧之責，而讓當時僅4歲的聲請人丁○○牽著1歲的聲請人戊○○深夜在淡水街頭找尋媽媽，而相對人本人不見蹤影徹夜未歸，隔天在鄰居的通報下，由南部的外婆北上將小孩帶回。
（二）相對人對家庭無責任心，時常對枕邊人拳打腳踢，更追求生活享樂，且生活沒有定性時常轉換工作，今朝有酒今朝醉，完全不給家用甚至還要向妻子伸手要錢，當時，傳聞相對人有考慮把子女賣給人口販子以賺取費用，外婆家還得有人防範相對人再次偷偷把子女帶走。另相對人都知道聲請人丁○○、戊○○寄養在妻子娘家，但40多年期間不聞不問，沒有一次盡到父親義務，從沒出過任何一毛生活費和子女教育費，所有的開銷均由聲請人母親己○○1人在北部工廠的微薄薪水支應，當時最年長的聲請人丙○○已經可以就讀小學了，跟著媽媽在北部生活，兩個年幼的聲請人丁○○、戊○○從小學業成績優秀，除了一路拿學校獎學金之外，亦有善心人士提供獎助學金善款以貼補家用，聲請人丁○○、戊○○從小就是村裡的打工達人，透過幫忙剝蓮子、剝龍眼干、削荸薺、切香菇和包柳丁，以賺取微薄工資來貼補生活費，避免外婆家的親戚不滿。
（三）為此，爰依民法第1118條之1之規定，請求免除聲請人丙○○、丁○○、戊○○對相對人之扶養義務等語。
三、相對人答辯意旨略以：
（一）聲請人丙○○、丁○○、戊○○主張之情為相對人所否認，聲請人應就其主張負舉證責任。相對人自國小畢業後即至北部紡織工廠工作，工作期間認識配偶己○○，結婚生子均於北部，婚後始買下新北市○○區○○路00巷0號房地，因聲請人聽從胞姐癸○稱女生較會守住房產之建議，進而登記予聲請人母親己○○名下，目前兩造就上開房地尚為公同共有2分之1之持分，若相對人對家庭沒有責任心，上開房地為何登記聲請人母親己○○名下？且相對人母親因相對人與聲請人母親己○○勤奮於工作而曾北上照顧聲請人丁○○、戊○○一段時間，益徵聲請人之主張顯非事實。
（二）又於80幾年間，當時相對人之臺南市白河區內角老家因興建82線東西向快速道路而經政府徵收土地，相對人取得近新臺幣（下同）百萬元補償金，當時聲請人之母親己○○亦有請堂姐向相對人索取子女之扶養費用，相對人有給予50萬元，聲請人母親己○○並承諾聲請人丙○○、丁○○、戊○○未來定會扶養相對人至終老。
（三）另因相對人近年來中風更有失智症伴隨而生，致使目前身體狀況不佳且行動遲緩，生活已須他人協助，除仰賴老人津貼每月3,000餘元維生，扣除健保費用後，每月僅餘3,000元，嗣因區公所辦理老人共餐服務，每月500元餐費由胞姐張魏淑、胞弟魏明良分別給付2年、1年，而相對人生活環境係父母所遺留之老舊三合院，屋況相當不堪，冬季更無熱水設備可供盥洗，亦無廁所得供使用，恐難以再居住，是相對人確有受扶養之必要，且相對人前經胞姐為相對人申請入住榮民之家，如有申請通過，每月住宿費約1萬餘元，如相對人病況加劇，而須轉入照護機構，每月所需費用勢必隨之增加。
（四）為此請求駁回聲請人丙○○、丁○○、戊○○之聲請。
四、經查，聲請人主張聲請人丙○○、丁○○、戊○○為相對人子女之事實，雖據聲請人提出戶籍謄本為證，惟查除相對人業已並稱兩造有就不動產為公同共有2分之1之持分外，且經本院依職權查詢相對人之稅務財產資料及名下不動產資料，本件相對人名下財產有建物1筆及土地4筆，其中與聲請人丙○○、丁○○、魏鑽公同共有2分之1之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經稅務機關以公告土地現值計算所認定之財產價值為3,645,202元，依相對人4分之1之應繼分計算之財產價值為911,301元（元以下4捨5入），有本院依職權調閱之相對人稅務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及不動產查詢資料在卷可佐，衡情若以市價計算更應超過該價額，自難謂相對人目前無法以自己財產維持生活，亦即本件相對人尚未達不能維持生活而有請求聲請人扶養之法定要件，故聲請人對相對人之扶養義務並未發生，自無扶養義務可減輕或免除，足認本件自無權利保護利益之存在，揆諸首揭說明，聲請人依民法第1118條之第2項規定請求免除扶養義務，於法未合，應予駁回。
五、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民事訴訟法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8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楊佳祥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8　　日
　　　　　　　　　　　　　　　書記官　許哲萍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281號
聲  請  人  丙○○  

            丁○○  

兼上二人
共同代理人  戊○○  

上三人
共同代理人  鄭猷耀律師                                
            杜哲睿律師    
相  對  人  乙○○  
特別代理人  甲○○  
代  理  人  沈聖瀚律師
上列聲請人聲請減輕或免除扶養義務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直系血親相互間，互負扶養之義務，民法第1114條第1款
    定有明文，是直系血親相互間，受扶養權利之一方，自得向
    負扶養義務之他方請求扶養。次按受扶養權利者為直系血親
    尊親屬，以不能維持生活為限；因負擔扶養義務而不能維持
    自己生活者，免除其義務。但受扶養權利者為直系血親尊親
    屬或配偶時，減輕其義務；受扶養權利者有下列情形之一，
    由負扶養義務者負擔扶養義務顯失公平，負扶養義務者得請
    求法院減輕其扶養義務：⒈對負扶養義務者、其配偶或直系
    血親故意為虐待、重大侮辱或其他身體、精神上之不法侵害
    行為。⒉對負扶養義務者無正當理由未盡扶養義務。受扶養
    權利者對負扶養義務者有前項各款行為之一，且情節重大者
    ，法院得免除其扶養義務，民法第1117條、第1118條、第11
    18條之1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惟提起任何訴訟或非訟請
    求法院裁判，均應以有權利保護必要為前提，具備權利保護
    必要者，其起訴或聲請始有值得權利保護之利益存在；而所
    謂權利保護必要，乃指欲得勝訴裁判之當事人，有保護其權
    利之必要，亦即在法律上有受裁判之利益而言，如欠缺此要
    件，其訴或聲請即無理由，應予駁回。
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一）聲請人丙○○（民國00年0月00日生）、丁○○（00年0月00日
      生）、戊○○（00年00月00日生）之母己○○與相對人於00年
      00月00日結婚，婚後育有聲請人丙○○、丁○○、戊○○。相對
      人婚後對聲請人母親己○○施以多次家庭暴力行為，聲請人
      母親己○○後因無法繼續忍受家暴環境，而決定將聲請人丙
      ○○、丁○○、戊○○交由娘家照顧，在此期間相對人曾經偷偷
      將聲請人丁○○、戊○○帶回淡水地區住處但未盡照顧之責，
      而讓當時僅4歲的聲請人丁○○牽著1歲的聲請人戊○○深夜在
      淡水街頭找尋媽媽，而相對人本人不見蹤影徹夜未歸，隔
      天在鄰居的通報下，由南部的外婆北上將小孩帶回。
（二）相對人對家庭無責任心，時常對枕邊人拳打腳踢，更追求
      生活享樂，且生活沒有定性時常轉換工作，今朝有酒今朝
      醉，完全不給家用甚至還要向妻子伸手要錢，當時，傳聞
      相對人有考慮把子女賣給人口販子以賺取費用，外婆家還
      得有人防範相對人再次偷偷把子女帶走。另相對人都知道
      聲請人丁○○、戊○○寄養在妻子娘家，但40多年期間不聞不
      問，沒有一次盡到父親義務，從沒出過任何一毛生活費和
      子女教育費，所有的開銷均由聲請人母親己○○1人在北部
      工廠的微薄薪水支應，當時最年長的聲請人丙○○已經可以
      就讀小學了，跟著媽媽在北部生活，兩個年幼的聲請人丁
      ○○、戊○○從小學業成績優秀，除了一路拿學校獎學金之外
      ，亦有善心人士提供獎助學金善款以貼補家用，聲請人丁
      ○○、戊○○從小就是村裡的打工達人，透過幫忙剝蓮子、剝
      龍眼干、削荸薺、切香菇和包柳丁，以賺取微薄工資來貼
      補生活費，避免外婆家的親戚不滿。
（三）為此，爰依民法第1118條之1之規定，請求免除聲請人丙○
      ○、丁○○、戊○○對相對人之扶養義務等語。
三、相對人答辯意旨略以：
（一）聲請人丙○○、丁○○、戊○○主張之情為相對人所否認，聲請
      人應就其主張負舉證責任。相對人自國小畢業後即至北部
      紡織工廠工作，工作期間認識配偶己○○，結婚生子均於北
      部，婚後始買下新北市○○區○○路00巷0號房地，因聲請人
      聽從胞姐癸○稱女生較會守住房產之建議，進而登記予聲
      請人母親己○○名下，目前兩造就上開房地尚為公同共有2
      分之1之持分，若相對人對家庭沒有責任心，上開房地為
      何登記聲請人母親己○○名下？且相對人母親因相對人與聲
      請人母親己○○勤奮於工作而曾北上照顧聲請人丁○○、戊○○
      一段時間，益徵聲請人之主張顯非事實。
（二）又於80幾年間，當時相對人之臺南市白河區內角老家因興
      建82線東西向快速道路而經政府徵收土地，相對人取得近
      新臺幣（下同）百萬元補償金，當時聲請人之母親己○○亦
      有請堂姐向相對人索取子女之扶養費用，相對人有給予50
      萬元，聲請人母親己○○並承諾聲請人丙○○、丁○○、戊○○未
      來定會扶養相對人至終老。
（三）另因相對人近年來中風更有失智症伴隨而生，致使目前身
      體狀況不佳且行動遲緩，生活已須他人協助，除仰賴老人
      津貼每月3,000餘元維生，扣除健保費用後，每月僅餘3,0
      00元，嗣因區公所辦理老人共餐服務，每月500元餐費由
      胞姐張魏淑、胞弟魏明良分別給付2年、1年，而相對人生
      活環境係父母所遺留之老舊三合院，屋況相當不堪，冬季
      更無熱水設備可供盥洗，亦無廁所得供使用，恐難以再居
      住，是相對人確有受扶養之必要，且相對人前經胞姐為相
      對人申請入住榮民之家，如有申請通過，每月住宿費約1
      萬餘元，如相對人病況加劇，而須轉入照護機構，每月所
      需費用勢必隨之增加。
（四）為此請求駁回聲請人丙○○、丁○○、戊○○之聲請。
四、經查，聲請人主張聲請人丙○○、丁○○、戊○○為相對人子女之
    事實，雖據聲請人提出戶籍謄本為證，惟查除相對人業已並
    稱兩造有就不動產為公同共有2分之1之持分外，且經本院依
    職權查詢相對人之稅務財產資料及名下不動產資料，本件相
    對人名下財產有建物1筆及土地4筆，其中與聲請人丙○○、丁
    ○○、魏鑽公同共有2分之1之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
    地，經稅務機關以公告土地現值計算所認定之財產價值為3,
    645,202元，依相對人4分之1之應繼分計算之財產價值為911
    ,301元（元以下4捨5入），有本院依職權調閱之相對人稅務
    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及不動產查詢資料在卷可佐，衡情若
    以市價計算更應超過該價額，自難謂相對人目前無法以自己
    財產維持生活，亦即本件相對人尚未達不能維持生活而有請
    求聲請人扶養之法定要件，故聲請人對相對人之扶養義務並
    未發生，自無扶養義務可減輕或免除，足認本件自無權利保
    護利益之存在，揆諸首揭說明，聲請人依民法第1118條之第
    2項規定請求免除扶養義務，於法未合，應予駁回。
五、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民事訴訟
    法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8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楊佳祥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8　　日
　　　　　　　　　　　　　　　書記官　許哲萍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281號
聲  請  人  丙○○  

            丁○○  

兼上二人
共同代理人  戊○○  

上三人
共同代理人  鄭猷耀律師                                
            杜哲睿律師    
相  對  人  乙○○  
特別代理人  甲○○  
代  理  人  沈聖瀚律師
上列聲請人聲請減輕或免除扶養義務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直系血親相互間，互負扶養之義務，民法第1114條第1款定有明文，是直系血親相互間，受扶養權利之一方，自得向負扶養義務之他方請求扶養。次按受扶養權利者為直系血親尊親屬，以不能維持生活為限；因負擔扶養義務而不能維持自己生活者，免除其義務。但受扶養權利者為直系血親尊親屬或配偶時，減輕其義務；受扶養權利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由負扶養義務者負擔扶養義務顯失公平，負扶養義務者得請求法院減輕其扶養義務：⒈對負扶養義務者、其配偶或直系血親故意為虐待、重大侮辱或其他身體、精神上之不法侵害行為。⒉對負扶養義務者無正當理由未盡扶養義務。受扶養權利者對負扶養義務者有前項各款行為之一，且情節重大者，法院得免除其扶養義務，民法第1117條、第1118條、第1118條之1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惟提起任何訴訟或非訟請求法院裁判，均應以有權利保護必要為前提，具備權利保護必要者，其起訴或聲請始有值得權利保護之利益存在；而所謂權利保護必要，乃指欲得勝訴裁判之當事人，有保護其權利之必要，亦即在法律上有受裁判之利益而言，如欠缺此要件，其訴或聲請即無理由，應予駁回。
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一）聲請人丙○○（民國00年0月00日生）、丁○○（00年0月00日生）、戊○○（00年00月00日生）之母己○○與相對人於00年00月00日結婚，婚後育有聲請人丙○○、丁○○、戊○○。相對人婚後對聲請人母親己○○施以多次家庭暴力行為，聲請人母親己○○後因無法繼續忍受家暴環境，而決定將聲請人丙○○、丁○○、戊○○交由娘家照顧，在此期間相對人曾經偷偷將聲請人丁○○、戊○○帶回淡水地區住處但未盡照顧之責，而讓當時僅4歲的聲請人丁○○牽著1歲的聲請人戊○○深夜在淡水街頭找尋媽媽，而相對人本人不見蹤影徹夜未歸，隔天在鄰居的通報下，由南部的外婆北上將小孩帶回。
（二）相對人對家庭無責任心，時常對枕邊人拳打腳踢，更追求生活享樂，且生活沒有定性時常轉換工作，今朝有酒今朝醉，完全不給家用甚至還要向妻子伸手要錢，當時，傳聞相對人有考慮把子女賣給人口販子以賺取費用，外婆家還得有人防範相對人再次偷偷把子女帶走。另相對人都知道聲請人丁○○、戊○○寄養在妻子娘家，但40多年期間不聞不問，沒有一次盡到父親義務，從沒出過任何一毛生活費和子女教育費，所有的開銷均由聲請人母親己○○1人在北部工廠的微薄薪水支應，當時最年長的聲請人丙○○已經可以就讀小學了，跟著媽媽在北部生活，兩個年幼的聲請人丁○○、戊○○從小學業成績優秀，除了一路拿學校獎學金之外，亦有善心人士提供獎助學金善款以貼補家用，聲請人丁○○、戊○○從小就是村裡的打工達人，透過幫忙剝蓮子、剝龍眼干、削荸薺、切香菇和包柳丁，以賺取微薄工資來貼補生活費，避免外婆家的親戚不滿。
（三）為此，爰依民法第1118條之1之規定，請求免除聲請人丙○○、丁○○、戊○○對相對人之扶養義務等語。
三、相對人答辯意旨略以：
（一）聲請人丙○○、丁○○、戊○○主張之情為相對人所否認，聲請人應就其主張負舉證責任。相對人自國小畢業後即至北部紡織工廠工作，工作期間認識配偶己○○，結婚生子均於北部，婚後始買下新北市○○區○○路00巷0號房地，因聲請人聽從胞姐癸○稱女生較會守住房產之建議，進而登記予聲請人母親己○○名下，目前兩造就上開房地尚為公同共有2分之1之持分，若相對人對家庭沒有責任心，上開房地為何登記聲請人母親己○○名下？且相對人母親因相對人與聲請人母親己○○勤奮於工作而曾北上照顧聲請人丁○○、戊○○一段時間，益徵聲請人之主張顯非事實。
（二）又於80幾年間，當時相對人之臺南市白河區內角老家因興建82線東西向快速道路而經政府徵收土地，相對人取得近新臺幣（下同）百萬元補償金，當時聲請人之母親己○○亦有請堂姐向相對人索取子女之扶養費用，相對人有給予50萬元，聲請人母親己○○並承諾聲請人丙○○、丁○○、戊○○未來定會扶養相對人至終老。
（三）另因相對人近年來中風更有失智症伴隨而生，致使目前身體狀況不佳且行動遲緩，生活已須他人協助，除仰賴老人津貼每月3,000餘元維生，扣除健保費用後，每月僅餘3,000元，嗣因區公所辦理老人共餐服務，每月500元餐費由胞姐張魏淑、胞弟魏明良分別給付2年、1年，而相對人生活環境係父母所遺留之老舊三合院，屋況相當不堪，冬季更無熱水設備可供盥洗，亦無廁所得供使用，恐難以再居住，是相對人確有受扶養之必要，且相對人前經胞姐為相對人申請入住榮民之家，如有申請通過，每月住宿費約1萬餘元，如相對人病況加劇，而須轉入照護機構，每月所需費用勢必隨之增加。
（四）為此請求駁回聲請人丙○○、丁○○、戊○○之聲請。
四、經查，聲請人主張聲請人丙○○、丁○○、戊○○為相對人子女之事實，雖據聲請人提出戶籍謄本為證，惟查除相對人業已並稱兩造有就不動產為公同共有2分之1之持分外，且經本院依職權查詢相對人之稅務財產資料及名下不動產資料，本件相對人名下財產有建物1筆及土地4筆，其中與聲請人丙○○、丁○○、魏鑽公同共有2分之1之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經稅務機關以公告土地現值計算所認定之財產價值為3,645,202元，依相對人4分之1之應繼分計算之財產價值為911,301元（元以下4捨5入），有本院依職權調閱之相對人稅務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及不動產查詢資料在卷可佐，衡情若以市價計算更應超過該價額，自難謂相對人目前無法以自己財產維持生活，亦即本件相對人尚未達不能維持生活而有請求聲請人扶養之法定要件，故聲請人對相對人之扶養義務並未發生，自無扶養義務可減輕或免除，足認本件自無權利保護利益之存在，揆諸首揭說明，聲請人依民法第1118條之第2項規定請求免除扶養義務，於法未合，應予駁回。
五、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民事訴訟法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8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楊佳祥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8　　日
　　　　　　　　　　　　　　　書記官　許哲萍


